2009—2010学年聘任工作安排

1、 聘用程序及要求

1. 公布岗位和任职资格。有关部门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根据学校目前状况和发展规划，设置合理岗位，确定岗位人数，拟定任职资格，经讨论修改后由校长办公会批准，正式予以公布。
2. 符合基本条件的人员，根据各职位的任职条件及要求，自行申请拟任职的职位。
3. 学校根据申请书，通过考核、审查、竞岗等方式，本着“平等自愿，协商一致”的原则进行统一协调。最后公布拟聘人员及岗位，与应聘者签订《聘用合同书》。聘期为三年（管理干部任期为一年）。
4. 凡已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人员，原则上不再续聘。如因特殊需要，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可延长聘用期。

2、 聘任工作安排

1) 中层干部聘任工作安排
1. 6月11日前公布岗位人数和任职资格。
2. 6月13日20：00前接受中层干部报名或其他教职工推荐名单（直接到校办或发邮件至童曼老师处），学校将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。
3. 6月14日19：10举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和民主测评大会。
4. 6月15日公示拟聘中层干部名单；6月16日学校公布聘任中层干部名单。

2）学部基层管理干部聘任工作安排

1. 6月19日12：00前，接受部门主管，中小学部年级主任、教研组长（含副组长）报名或其他教职工推荐名单（报名方式同上）。竞聘人员需向所在部门、级组教师进行述职或竞职演说，演说时间由学部及其他各部门自行确定。
2. 6月22日前各主管部门对报名人员进行民主测评，根据测评结果，在6月23日12：00前向学校提出部门主管、学部年级主任、教研组长（含副组长）拟聘名单，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。 

3. 6月24日确定部门主管，学部年级主任、教研组长（含副组长）名单，公布聘用名单。
4. 6月28日中小学部级组负责人向本学部提出本年级、教研组教师聘用意见。

5. 结合本学期考核结果，小学6月29日前，初中、高三7月2日前，高一、高二7月9日前，校长与未签合同的聘用者签订《聘用合同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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